耳鼻咽喉科检查文字报告管理系统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之规定，对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耳鼻咽喉科检查文字报告管理系统采购项目进行比选，现欢迎合格的供货商参加投标。
一、比选内容
[bookmark: _GoBack]1、项目名称：耳鼻咽喉科检查文字报告管理系统采购项目
2、项目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城北路1号嘉定区中心医院
3、项目背景：耳鼻喉科现有内镜仪器书写报告过程，为单机模式。未有患者基本信息引用和传递，结果报告未能与医生站互联。需要一套能够联入院内系统的喉镜报告系统，为临床医生工作提高质量和效率。
4、预算金额：80000元，超过预算予以否决
5、项目编号：JZX-2025-077
二、资格要求
本次比选对潜在供应商进行资格预审，资格预审申请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应经营范围
3、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时间地点安排
1、比选文件领取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0月29日，上午9：30～11：00时，下午14：00～16：00时。
2、比选文件领取方式：提交以下材料至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老住院大楼7楼采购服务部：
（1）有效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授权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以上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公章。
对未通过报名的申请人，本单位将不作任何解释。
3、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1月3日16：00，逾期收到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4、比选时间：另行通知。
5、特别注意：响应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资料的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一致，如递交虚假的响应文件、资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老师
联系电话：021-67073466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2025年10月27日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先生/女士现担任          职务，负责全面工作，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供应商全称：                                
公章（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的                       单位在下面签字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单位授权           （单位）的在下面签字的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就           项目的投标事项的谈判、签约、执行、完成，并以本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名称及盖章：                                  
地址：                                            



（请将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作为本表附件一并扫描并加盖公章）
